
請以""選擇申請其一項目：

學生證編號 本學年總平均分 GPA

澳門金濠漢堡慈善會獎學金及助學金申請表

學歷、學業成績

個人資料

手提電話 電子郵箱

住址

所屬學院

獎學金或助學金名稱 得奬年份資助機構或組織

有，請填寫以下資料 沒有

主修科

年份擔任職務 (如有)社會服務名稱

         在學期間曾參與之社會服務 (列點說明，如未能盡錄，請以附件形式提交）

奬學金

助學金

澳門居民      

身份證編號

姓名(中文) 姓名(英文)

出生日期

國籍 性別

主辦單位

現就讀年級

在學期間曾否獲得其它機構或組織頒發之獎學金或助學金?

就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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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選擇申請其一項目：

奬學金

助學金

申請學生簽名 (須與澳門居民身份證的簽署相同) 日期

本人聲明以上資料全部屬實及正確，並明瞭提供虛假資料或聲明除導致獎學金或助學金被撤銷及即時退還已收取的款項外

， 還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1.  獎學金或助學金申請人提供的個人資料及報名資料受《個人資料保護法》的保護與規範，其提交本申請表，表示

      其本人同意所填各項資料，可讓澳門金濠漢堡慈善會及申請學生所屬大學蒐集、電腦處理及利用，以作為獎學金

      及或助學金甄選事宜及日後作為統計分析之用。

2.  獎學金或助學金申請人須注意有關的資料（包括個人資料）在公開網絡上傳送存在一定的風險，有可能會被未經

　 許可的第三者查閱和使用。

3.  本人同意接受由澳門金濠漢堡慈善會或隸屬於其的第三者或次合同人的查詢及同意接收他們的資訊。

注意：

                                                                 平均年收入 =  總金額 / 家庭成員人數

1)  家庭成員是指與申請人共同居住及生活之全體成員，以及因在外地求學而不與申請人共同居住，但經濟上依賴該家庭者。

2)  年收入及年津貼是指去年5月至今年4月的總收入或津貼。

家庭經濟狀況或有助於助學金申請之說明

申請人姓名

                                                                                                                         總金額  

7

6

5

3

2

1

4

申請人與家庭成員資料（只適用於助學金申請）

姓名 與申請人關係 職業 年收入（澳門幣） 年津貼（澳門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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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以""選擇申請其一項目：

奬學金

助學金

2)  其他有助於助學金申請之證明書

　 慈善會的甄選程序，獲獎學生名單由頒贈機構作最終決定

申請助學金的注意事項

連同已填妥之本申請表所需遞交文件：

1)  所有家庭成員（包括申請學生）自去年5月至今年4月由僱主簽發之總收入聲明。

     (可使用就讀學校提供之相關明書)

5)  符合條件之學生必須於指定日期前自行向所就讀學校的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並須接受本

連同已填妥之本申請表所需遞交文件：

1)  申請學生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

2)  由就讀學校註冊處發出之成績表副本（包括最近一學年）

申請及甄選準則：

1)  申請學生必須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

2)  申請學生必須修讀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3)  申請學生於本學年的總平均分達GPA3.0或以上，如學院以20分制，本學年的總平均分必須

4)  申請學生須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註：遞交以上文件時請攜帶正本以便查核）

3)  申請學生在學期間曾參與之社會服務證明書副本（如有）

申請獎學金的注意事項

　 達13學分或以上

3)  申請學生澳門居民身份證副本

（註：遞交以上文件時請攜帶正本以便查核）

5)  符合條件之學生必須於指定日期前自行向所就讀學校的學生事務處提出申請，並須接受本

　 慈善會的甄選程序，獲獎學生名單由頒贈機構作最終決定

申請及甄選準則：

1)  申請學生必須持有澳門居民身份證

2)  申請學生必須修讀全日制學士學位課程

3)  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

4)  申請學生須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4)  由就讀學校註冊處發出之成績表正本（包括最近一學年）

5)  申請學生在學期間曾參與之社會服務證明書副本（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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